
  標單 

編號  

線 西 鄉 公 所 標 單 

※本標單各標價均應以中文文字填寫：零、壹、貳、參、肆、伍、陸、柒、捌、玖等字書寫，

如有塗改，請加蓋印章，否則無效。 

採購名稱：113年彰化縣線西鄉公所報廢垃圾車 2輛及資源回收車 1輛變賣標售案 

標價總額： 

新
臺
幣 

仟萬 佰萬 拾萬 萬 仟 佰 拾 元 
整 

        

 投標廠商： 廠商章 

 負責人姓名： 負責人章 

 

以下欄位僅供開標結果最高標標價超過底價或二標以上標價相同時，依下列規定辦理(當場由

廠商加價)  

 

一、所有合格投標廠商第 1次加價價格 

   廠商章          負責人章 

 

二、所有合格投標廠商第 2次加價價格 

   廠商章          負責人章 

 

三、所有合格投標廠商第 3次加價價格 

   廠商章          負責人章 

 

附註：開標標價低於底價時，予以廢標。 

 會辦單位人員： 採購單位人員： 

新
臺
幣 

仟萬 佰萬 拾萬 萬 仟 佰 拾 元 

        

新
臺
幣 

仟萬 佰萬 拾萬 萬 仟 佰 拾 元 

        

新
臺
幣 

仟萬 佰萬 拾萬 萬 仟 佰 拾 元 

        


